
华宁县职业高级中学
2024 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项目一：事业单位遗属补助资金

一、项目名称

事业单位遗属补助资金

二、立项依据

根据《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云南省财政厅关

于调整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死亡后遗属生活困难补助标准及

有关问题的通知》（云人社发〔2010〕127 号）文件。

三、项目实施单位

华宁县职业高级中学

四、项目基本概况

通过提供职工遗属生活补助,改善职工家人生活状况。

五、项目实施内容

机关事业单位职工遗属生活补助，城镇户口人员 1 人，

执行标准 947 元/人*月，政策知晓率达 98%，受益对象满意

度达 98%。

六、资金安排情况

所需资金均纳入县级政府财政预算。实行按月计算、按

月发放，当月内将补贴发放到位。合计 11364 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机关事业单位职工遗属生活补助，城镇户口人员 1 人，执



行标准 910 元/人*月，按月发放。

八、项目实施成效

本项目的实施将有效改善职工家人生活状况,预计 1 名

职工的家人从项目中受益,政策知晓率达 98%，受益对象满意

度达 98%。

项目二：2024 年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助学金补助资金

一、项目名称

2024 年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助学金补助资金

二、立项依据

玉政办发〔2020〕14 号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玉溪市教育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

通知。

三、项目实施单位

华宁县职业高级中学

四、项目基本概况

中职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资金全部用于国家提

出的中职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的补助。补助的

范围、人数由在校学生的家庭经济情况决定。目前，补助的

范围为重点保障人群（低保边缘学生，边缘易致贫学生 ，

残疾人子女学生，残疾学生，低保学生，突发严重困难家庭

学生，脱贫不稳定家庭学生，脱贫家庭学生）、其他困难家

庭学生。补助的人数由学校、政府相关部门、社区村委会共

同调查了解的情况确定。



五、项目实施内容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激励学生勤奋学习，努力进取，立

志成才；实现“以奖助学”和“扶贫助学”的均衡融合，全

面激励各类学生发奋学习，健康成长；使受助学生完成学业

后通过自身努力回报社会。

六、资金安排情况

我校 2024 年预计职业高中助学金学生人数为 234 人，

按标准每生每年 0.20 万元，我校预计收到中专免学费资金

46.80 万元，按照《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溪市

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市以下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

革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中央、省和州（市）共同承担，中

央承担 80%，省级承担 14%，市级承担 6%，经测算中央资金

37.44 万元，省级资金 6.55 万元，市级资金 2.81 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基本满足事业

发展需要的中职多元经费投入体系，形成以政府投入为主，

行业、企业及其他社会力量共同支持的经费投入长效机制。

以后年度将结合财力积极采取有效措施，逐步提高生均拨款

水平，建立生均拨款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我县的生均拨款制

度建立情况和成效将作为教育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和中央、

省、州级职业教育专项补助资金等资金分配安排的主要参考

因素。

八、项目实施成效



优化教育结构，维护教育公平，促进教育持续健康发

展 ，按精准识别、精准资助的要求，强化学生资助动态管

理，实现“应助尽助”的目标，确保不让一名学生因贫失学，

一户脱贫户因学返贫。

项目三：2024 年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补助资金

一、项目名称

2024 年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补助资金

二、立项依据

玉财教〔2017〕52 号关于转发《中等职业学校免学费补

助金管理方法》文件的通知。

三、项目实施单位

华宁县职业高级中学

四、项目基本概况

以上项目是保障华宁县职业高级中学工作正常运行的

经费保障。主要用于服务华宁县职业教育发展，统筹规划和

协调管理，提高教师教育教学水平的发展，提高社会公众对

学校的认可。

五、项目实施内容

统筹安排中央补助资金和地方应分担资金，完善免学费

资金的使用制度；及时拨付资金，确保学校正常运转和按时

退还学费；健全中等职业学校经费预决算制度，加强资金的

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确保资金使用规范、安全和有效；确

保每一位符合条件的学生都能享受免学费。



六、资金安排情况

项目三：我校 2024 年预计职业高中免学费学生人数为

538 人，按标准每生每年 0.20 万元，我校预计收到中专免学

费资金 107.60 万元，按照《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

发玉溪市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市以下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

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中央、省和州（市）共同

承担，中央承担 80%，省级承担 14%，市级承担 6%，经测算

中央资金 86.08 万元，省级资金 15.06 万元，市级资金 6.46

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严格按照《云南省州市财政支出预算执行进度考核办

法》（云财预〔2017〕92 号）第五条中关于“3 月 31 日预

算累计支出进度不低于 20%； 4 月 30 日预算累计支出进度

不低于 35%；5 月 31 日预算累计支出进度不低于 50%；6 月

30 日预算累计支出进度不低于 60%；7 月 31 日预算累计支出

进度不低于 65%；8 月 31 日预算累计支出进度不低于 75%；9

月 30 日预算累计支出进度不低于 80%；10 月 31 日预算累计

支出进度不低于 90%；11 月 30 日预算累计支出进度不低于

95%”的要求，切实加快支出进度，加强资金管理，提高资

金使用效益。

八、项目实施成效

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工作先从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和涉农专业学生做起，对于减轻农民负担，增强中等职业教



育的吸引力，鼓励高素质劳动者在农村创业就业，改善农村

劳动力结构，加快新农村建设，发展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

济，缩小城乡差别，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